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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「公務機關執行個人資料保護法之參考事項」，請查

照參考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行政院資通安全辦公室104年1月20日院臺護字第104012

1747B號函辦理。

二、另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技術服務中心網頁（http://w

ww.icst.org.tw）之「共通規範」項下，已提供「100年

度個人資料保護參考指引」電子檔予各界下載，各機關可

參考該指引執行個人資料保護相關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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